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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业厅  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切实做好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市、辛集市）、县（市、区）农业（农机）局、财政局：
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管理工作，对于有效提升农机化水平、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2017年全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管理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精神和“缩范围、控定额、促敞开”的工作思路，在继续贯彻执行《河北省2015-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坚持把制度挺在前面，用制度管事管人，省、市、县三级要重点围绕资金分配使用及结算、补贴操作程序、监督管理、违规及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绩效考核等方面，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促进实施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二、切实加大机具敞开补贴力度。深入贯彻落实“缩范围、控定额、促敞开”工作思路和绿色生态导向，紧紧围绕稳定粮棉油等大宗作物生产、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促进“一控两减三基本”等绿色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压缩机具补贴范围。各市、县要根据本地现代农业发展需求选择重点补贴机具，积极推行补贴范围内机具敞开补贴。暂不具备条件的实施县，也要结合实际确定敞开补贴的重点机具品目。各实施县对深松整地、免耕播种、高效植保、节水灌溉、高效施肥机具和秸秆还田离田、残膜回收、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支持绿色发展的机具实行敞开补贴。为推进全省智慧农机建设，对装配标准化智能终端设备的补贴机具实行优先补贴。
对于敞开补贴机具，一律实行资金限额内“先购后补”操作方式，补贴对象在当年确定的补贴机具和销售商范围内，自主选择机具生产企业和产品，自主选择销售商。补贴对象购机后带机和相关材料到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机具核实、资金结算等补贴手续。针对目前补贴资金不足的实际情况，实行“先购后补”操作方式后，各实施县要根据本地实际需求和补贴资金额度，合理选择敞开补贴机具种类，科学确定各类机具补贴数量和使用补贴资金额度方案，连同补贴资金使用进度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按照“先到先补、资金用完为止”的原则严格控制，防止出现因盲目购机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
三、加强实施监管。一是加快资金使用和结算兑付进度。要加强各实施县资金使用进度情况分析调度，及时进行资金余缺调剂，力求当年资金当年使用，确保发挥有限资金作用和效益。原则上，上年资金结余的相应核减下年资金；上年资金使用进度不过半的地方，不再安排下年资金。要建立健全补贴资金结算兑付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在补贴实施工作启动后，每季度至少结算一次，确保国家惠农政策及时落实到位，让购机户尽早享受到应得实惠。对于资金结算进度差的实施县，核减并暂缓拨付下年度补贴资金。二是进一步规范、简化补贴操作程序。要加大敞开补贴力度，减少操作环节，强化制度，严格按操作流程办理补贴手续，严防发生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公开、公平、公正、廉洁实施。三是严格进行机具核验。继续执行《河北省2015-2017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进一步细化完善补贴机具核验流程和制度，注重加强对装配“国Ⅱ”柴油发动机的农业机械及大中型机具的核验和单人多台套、短期内大批量等异常申请补贴机具的监管，严禁对装配“国Ⅱ”柴油发动机的农业机械进行补贴，严防不合格机具套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积极探索实行农机购置补贴、农机监理业务“一站式”办理和农机监理牌证信息与补贴机具信息互认办法。农机生产企业或经销商对提供的产品信息一致性、真实性负责并配合、协助做好机具核验工作，确保补贴机具信息审验准确无误。四是加大违规查处力度。对于从事农机购置补贴实施管理和操作人员，要切实加强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和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规范操作。对于农机产销企业，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查处规范。明确企业责任、违规类型、查处流程、处罚措施等，提高查处时效，加强联动联查，严处失信违规主体，形成有力震慑。进一步明确2017年销售的装配“国Ⅱ”柴油发动机的农业机械不得予以补贴。要切实加强督查和社会监督，对于农机购置补贴实施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情节严重的依法移送相关部门查处。五是强化督导检查。省、市、县三级要分别制定督导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结合工作进展情况和需要，适时开展不同形式的督导检查。省级拟在下半年组织一次自查；市级至少在上半年组织一次检查；县级按季度组织检查，需要时及时开展专项督查。通过督导检查，调查了解工作进展情况、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四、全面推进信息公开。进一步规范省级统一设置的省、市、县三级信息公开专栏的信息发布和维护工作，切实发挥专栏的应有作用。要完善专栏及其各栏目信息公开内容，全面全程公开补贴相关政策、补贴机具范围、补贴标准、资金规模和使用进度、受益对象等信息，加强政策宣传，合理引导购买预期，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
五、深入开展绩效考核。2017年省级将制定绩效考核工作方案，对各市、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各项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各市、县也要制定实施方案，不断完善和改进考核办法，推动考核工作扎实有序顺利开展，通过考核达到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工作落实和提高水平的目的。要充分利用考核结果实施奖惩，作为资金分配和评比表彰的重要依据，推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范高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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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
（10大类25个小类52个品目）

    1．耕整地机械
      1.1耕地机械
      1.1.1 翻转犁(铧体个数≥3)
      1.1.2 旋耕机（耕幅≥1.5m）
      1.1.3 深松机
      1.1.4联合整地机(幅宽≥1.5m)
      1.2整地机械
      1.2.1平地机（含激光平地机）
2．种植施肥机械
  2.1播种机械
  2.1.1条播机(行数≥19)
  2.1.2穴播机(行数≥4)
      2.1.3根茎类种子播种机(行数≥2)
      2.1.4免耕播种机(条播行数≥7；穴播行数≥4)
      2.2育苗机械设备
  2.2.1秧盘播种成套设备（含床土处理）
      2.3栽植机械
      2.3.1水稻插秧机
      2.3.2油菜栽植机
      2.4地膜机械
      2.4.1残膜回收机
    3．田间管理机械
      3.1中耕机械
      3.1.1中耕机（幅宽≥2m）
      3.2植保机械
      33.2.1喷杆式喷雾机（含牵引式、自走式、悬挂式喷杆喷雾机）
     3.2.2风送式喷雾机（含自走式、牵引式风送喷雾机）
   4．收获机械
     4.1谷物收获机械
     4.1.1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
     4.1.2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
     4.1.3半喂入联合收割机
     4.2玉米收获机械
     4.2.1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含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
     4.2.2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具有脱粒功能）
     4.2.3玉米收割割台
     4.3棉麻作物收获机
     4.3.1棉花收获机
     4.4籽粒作物收获机械
     4.4.1花生收获机（配套四轮拖拉机幅宽≥0.8m;摘果机≥7Kw）
     4.5根茎作物收获机械
     4.5.1薯类收获机(分段收获要求幅宽≥0.7m)
     4.6饲料作物收获机械
     4.6.1青饲料收获机
     4.6.2割草机(幅宽≥1.3m)
     4.6.3搂草机
     4.6.4捡拾压捆机
     4.6.5压捆机
     4.7茎秆收集处理机械
     4.7.1秸秆粉碎还田机(幅宽≥1.5m)
   5．收获后处理机械
     5.1清选机械
     5.1.1粮食清选机
     5.2干燥机械
     5.2.1粮食烘干机
     5.2.2果蔬烘干机(表面烘干要求批处理量≥1吨)
   6．排灌机械
     6.1喷灌机械设备
     6.1.1喷灌机（卷盘式喷灌机及大型喷灌机）
     6.1.2微灌设备（微喷、滴灌、渗灌）（流量≥80m³/h；首部（按GB50485规定配备，含加压设备、过滤器、施肥（药）装置，量测和控制设备）
   7．畜牧水产养殖机械
     7.1饲料（草）加工机械设备
     7.1.1铡草机（生产率≥6t/h）
     7.1.2揉丝机（生产率≥6t/h）
     7.1.3压块机
     7.1.4饲料混合机（不含立式）
     7.1.5饲料搅拌机
     7.2畜牧饲养机械
     7.2.1孵化机
     7.2.2喂料机
     7.2.3送料机
     7.2.4水帘降温设备
     7.3畜产品采集加工机械设备
     7.3.1挤奶机
     7.3.2贮奶罐
     7.3.3冷藏罐
   8．动力机械
     8.1拖拉机
     8.1.1轮式拖拉机（不含皮带传动轮式拖拉机）
     9．设施农业设备
 9.1日光温室设施设备
 9.1.1卷帘机
   10．其他机械
     10.1废弃物处理设备
     10.1.1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备
     10.2精准农业设备
     10.2.1农业用北斗终端（含渔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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